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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

通用语言文字法》实施办法

（2004 年 1 月 2 日四川省人民政府令第 177 号发布

根据 2011 年 1 月 18 日四川省人民政府令第 249 号《四川

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正部分规章的决定》修正）

第一条 为加强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的管理，促进

四川各民族、各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社会应用的规范化、

标准化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》和

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结合四川实际，制定本实施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实施办法所称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

话和规范汉字。

第三条 四川省行政区域内的单位和个人应遵守本实

施办法。

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可以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宪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》及其他法律

的有关规定。

第四条 省语言文字工作主管部门负责全省国家通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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语言文字应用工作的指导、管理、监督和协调。市（州）、

县（市、区）语言文字工作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国

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工作的管理和监督。

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工，管理、监督国家

通用语言文字应用工作。

第五条 各级语言文字工作主管部门及相关部门、单位

应明确工作职责和任务，建立管理工作机制。语言文字工

作主管部门工作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，由同级财政部门

统筹安排。

第六条 省语言文字工作主管部门管理全省普通话水

平测试工作，组织具有普通话水平测试能力的机构进行普

通话水平培训和测试并核发普通话水平等级证书。

第七条 各级机关和各行业主管部门应将推动国家通

用语言文字规范化、标准化纳入目标管理，把推广普通话

和推行规范汉字作为本单位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之一，并

对公务活动中使用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制订具体规定。

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接待、发表讲话、发布信息等履

行公务时应当使用普通话。

第八条 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教职员工应当以普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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话为基本的教育教学用语。对外汉语教学应当教授普通话

和规范汉字。

少数民族学校可以使用普通话进行教学，也可以按照

有关规定使用少数民族语言进行教学。

第九条 广播电视播音应当使用普通话；使用方言播

音的，应当经省广播电影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。

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电视和广播可以使用普通话播

音，也可以按照规定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播音。

第十条 提倡服务行业的从业人员以普通话为服务用

语。行业系统对从业人员普通话水平等级有规定的，从其

规定。

第十一条 推行普通话水平等级持证上岗制度。以普通

话为工作语言的播音员、节目主持人和影视话剧演员、教

师、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及相关专业学生的普通话水平应当

分别达到国家规定的等级标准。尚未达到国家规定的普通

话等级标准的人员应接受培训和测试。

第十二条 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以规范汉字为基

本的教育教学用字。教材用字、教学用字等校园用字应当

符合国家颁布的用字规范标准和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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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止用字不规范的教育教学产品进入教育领域。

第十三条 中文报纸、期刊、图书、音像制品等出版物

应当使用规范汉字。

第十四条 企业名称、商标名称、标签标识、产品介

绍等用字应当使用规范汉字。

商业牌匾和招牌等需要保留繁体字、异体字的，应当

在显著位置配放规范汉字标志牌。

第十五条 广告应当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基本的用

语用字，不得故意使用错别字或者用谐音字修改成语。

第十六条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《汉语拼音方案》作为

拼写和注音工具。汉语拼音在公共设施中不能单独使用，

需要使用汉语拼音时，可加注在汉字的下方。

第十七条 公文、印章、标牌、合同、公务用名片等应

当使用规范汉字。

信息处理和信息技术产品中使用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

应当符合国家规范和标准。

少数民族地名和外国地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译

写。

第十八条 违反本实施办法第九条有关规定的，由广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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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影电视行政管理部门给予批评教育、警告并责令限期改

正。

违反本实施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，由新闻出版行政管

理部门给予批评教育、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。

违反本实施办法第十四条、第十五条有关规定的，由

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；拒不改正的，予以警告并督

促其限期改正。

第十九条 违反本实施办法其他规定的，由语言文字

工作主管部门给予批评教育并责令限期改正。

第二十条 拒绝、阻碍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，未

使用暴力、威胁方法的，由公安机关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予以处罚；使用暴力构成犯罪的，依

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二十一条 本实施办法自 2004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